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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迎来重要窗口期。记者注意到，从部委
到地方正积极布局，在稳步推进传统产
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
高端化转型，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绿色智能船舶、绿色环保、高端
装备、能源电子七大重点领域，壮大绿
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整个经济
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在一系列利好
政策催化下，绿色产业有望持续开辟增
长新蓝海。根据相关部署，2025年绿
色环保产业产值达到11万亿元。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提速

宁波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环保设备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司研发的烟气处理多
相反应器应用在国内工业高浓度烟气脱
硫领域，市场占有率近30%。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太极环保已在全国20个省
市自治区落地400余套工程系统，应用
于钢铁、火电、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
行业，每年可消耗钢渣150多万吨。

宁波市经信局绿色制造处副处长江
汉定告诉记者，宁波正加快完善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分类分级推进绿色工厂、
绿色园区、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示
范创建。同时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加强企业梯队培育与建设，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与应用，进一步提升产品、装
备的智能化、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这不是个例。当前绿色低碳技术、
绿色产品正加快推动传统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与此同时相关政策部署将进一
步加码升级。

12月20日，工信部召开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明确2022年要抓

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实施工业领域碳
达峰行动，稳步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开展绿色低碳
技术和产品示范应用。日前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五部门发文明确，将在冶金、
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领域开展节能
技术改造，通过强化能效约束，引导相
关行业企业实施技术升级改造，提高能
效水平。

面向“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
展。12月3日，工信部对外发布的《“十
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到
2025年，工业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绿色低碳技术
装备广泛应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
提高，绿色制造水平全面提升，为2030
年工业领域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
利斌表示，“十四五”期间，在产业结构
方面，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
展。在节能降碳方面，着力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在绿色制造方面，通过典型示
范带动生产模式绿色转型，推动全产业
链低碳发展。在循环经济方面，强化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在技术变革方面，加
快绿色低碳科技变革。

壮大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相
同步，面向“十四五”时期，从部委到地
方将进一步壮大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进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
出，到2025年，我国绿色环保产业产值
达到11万亿元。壮大绿色环保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绿色智能船舶、绿色环保、高
端装备、能源电子等，带动整个经济社
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地方也积极展开布局。例如，《云南
省工业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新能
源产业，打造“中国铝谷”和“世界光伏之
都”。陕西将加快编制《陕西省氢能产业
发展规划》，推动氢能产业发展。

“以绿色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是推进工业绿色
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壮大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既可以提升工业
竞争力，也可以为交通、建筑、农业、通信
等各行业提供绿色低碳产品。”工信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尤勇表示。

目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已初具规
模。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约7.5万亿元。
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量超过550万辆，
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太阳能电池
组件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71%。

尤勇透露，“十四五”期间，工信部
将重点围绕发展绿色环保技术装备、加
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创新绿色服务供
给模式三方面展开部署，进一步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增强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引导绿色消费，构建绿色增长新引擎。

需避免低端重复建设

在业内看来，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是
一项系统工程，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
进一步细化具体举措，从政策、资金等
方面加大精准支持，同时也要避免低端
重复建设。

“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
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
关键领域。”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
心国际合作处处长、中国绿色供应链联
盟副秘书长毛涛对记者表示，下一步要
加强技术研发，打造形成企业、科研机
构、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等之间的联动衔
接，形成分工合作、协同创新的生态链。
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用好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
资金渠道，满足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工程师霍鹏对记者表示，需要进
一步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融合创新水
平，加大新能源产业、绿色能源技术支
持力度。积极利用天使投资、创业投
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创新担保机
制、实施投贷联动。瞄准绿色能源、绿
色技术研发和运用风险性较高、项目回
报周期较长等问题，积极探索更为多元
化、综合性的方式手段促进产融绿色发
展合作，支持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的
培育和应用。

在加大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支持力度的同时，也需要避免低水
平重复建设。毛涛建议，立足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发
挥优势，防止一哄而起，对于不具备产
业发展基础的地方应及时叫停项目规
划，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无序
竞争。同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支
持产业优势明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
聚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通过培育和引
进相结合的方式，补齐产业链短板，锻
造新的发展优势。

经济参考报

央地多策齐出 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迎风口

云南省弥勒市城区，樱花争相绽放，鸟儿在枝头嬉戏（12月22日摄）。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城
区，樱花争相绽放，鸟儿在枝头嬉戏，鸟语花香，静待春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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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即将收官，据中新经纬不
完全统计，已有20省份上调2021年最
低工资标准，快看看你涨了多少钱。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
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
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

中新经纬梳理发现，2021 年以
来，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天
津、山东、湖北、内蒙古、宁夏、陕西、
辽宁、新疆、山西、黑龙江、江西、西
藏、海南、甘肃、安徽20个省份上调最
低工资标准。

从工资水平看，上海、北京、广东、
浙江、江苏、天津、山东、湖北8地的第
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
其中，上海最高为2590元。

具体来看，上海从7月1日起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2480元调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

北京 8 月 1 日起将月最低工资
标准 2200 元调整为 2320 元，上调
120元。

广东从12月1日起调整提高月最
低工资标准，其中一类标准为 2300
元，二类标准调整为1900元，三类标
准调整为 1720元，四类标准调整为
1620 元。分别上调 200元、180元、
170元、210元。

浙江8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
由四档调整为2280元、2070元、1840

元三档，前三档分别上调270元、270
元、180元。

江苏8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一、二、三类地区分别调整为2280
元、2070 元、1840 元，分别上调 260
元、240元、220元。

天津7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资标
准由每月 2050 元调整为每月 2180
元，上调130元。

山东10月1日起调整全省月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后分别为 2100 元、
1900元、1700元。

湖北自9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为 2010 元、1800 元、1650
元、1520 元四档，分别上调 260 元、
300元、270元、270元。

内蒙古从12月1日起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后的全日制劳动者月最
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1980元，涨了
220元；二类地区 1910 元，涨了 250
元；三类地区1850元，涨了290元。

宁夏自9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为1950元、1840元、1750元
三档，分别上调290元、280元、270元。

陕西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一、二、三类区分别调整为 1950
元、1850元、1750元，均上调150元。

辽宁自11月1日起调整月最低工
资标准为1910元、1710元、1580元、
1420 元四档，分别上调 100 元、100
元、100元、120元。

新疆最低工资标准分四个档次，
从4月1日起执行。月最低标准分别

为 1900 元、1700 元、1620 元、1540
元，均上调80元。

山西自10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
资标准由原先的四档调整为1880元、
1760元、1630元三档，前三档分别上
调180元、160元、130元。

黑龙江从4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按区域分为三档。第一档为1860元，
第二档为1610元，第三档为1450元，
分别上调180元、160元、180元。

江西自4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
标准，一类区域最低为1850元，二类
区域最低为1730元，三类区域最低为
1610 元，分别上调 170 元、150 元、
140元。

西藏7月1日起将现行月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为1850元，涨了200元。

海南12月1日起对全省最低工资
标准进行调整，其中一类地区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830元；二类地区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730元；三类地区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680元。

甘肃自9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
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调整为
1820元、1770元、1720元、1670元，均
上调200元。

安徽12月 3日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第一档由1550元调整到1650元，
第二档由1380元调整到1500元，第
三档由1280元调整到1430元，第四
档由1180元调整到1340元。

中新经纬

20省份上调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获悉，《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已
提请审议。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区域科技创
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等方面增加系列
规定。其中，针对加大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力度，规定“国家实行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推进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
改革，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并就
奖酬金提取和完善激励措施提出“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奖酬
金提取，按照科技成果转化有关规定执
行”，“国家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企业等采取股权、期权、分红
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

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家鼓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
激励科学技术人员

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日前对
外发布通知，2022
年将调整部分商
品的进出口关税。

财政部关税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我国将对954
项商品实施低于最
惠国税率的进口暂
定税率。其中，为
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对新型抗癌药
氯化镭注射液实施
零关税，降低颅内
取栓支架、人造关
节等部分医疗产品
的进口关税；为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降低部分消费
品的进口关税，包
括鲑鱼、鳕鱼等优
质水产品，婴儿服
装，洗碗机，滑雪用
具等；适应文化消
费需求，对超过
100年的油画等艺
术品实施零关税；
为改善环境质量，
对可提高车辆燃油
效率、减少尾气排
放的汽油机颗粒捕

集器、汽车用电子节气门，以及可用于
土壤修复的泥煤，降低进口关税；助力
制造业优化升级，降低高纯石墨配件、
高速动车使用的高压电缆、燃料电池用
膜电极组件和双极板等关键零部件的
进口关税；降低黄铁矿、纯氯化钾等资
源产品的进口关税。

2022年1月1日起，根据国内产
业发展和供需情况变化，在我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范围内，提高部分
商品进出口关税。如为促进相关行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高磷、
粗铜的出口关税。

为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根
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
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2022年将对
原产于29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
实施协定税率。其中，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柬埔
寨自贸协定自2022年1月1日起生
效并实施降税。

此外，2022年继续对与我国建交
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达国家实
施特惠税率。2022年7月1日起，我
国还将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
国税率实施第七步降税。

这位负责人表示，上述调整措
施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有利于引导资源配置，支持
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
色低碳发展；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主动参与全球产业
链重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
由贸易区网络，持续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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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12月 24
日，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修订草案说明，现行公司法
律制度存在一些与改革和发展不适
应、不协调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制度
滞后于近年来公司制度的创新实践；
我国公司制度发展历程还不长，有些
基础性制度尚有欠缺或者规定较为原
则；公司监督制衡、责任追究机制不完
善，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需要加
强等。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
大代表共有548人次提出相关议案、
建议，呼吁修改完善公司法；一些专家
学者、有关部门等通过多种方式提出
修改公司法的意见建议。

修订草案共15章260条，在现行
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实质新
增和修改70条左右。主要修改7方面
内容。

重点1：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修订草案规定：“国家出资公司中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
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
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
使职权”。

同时，修订草案继续坚持现行公
司法关于在各类型公司中根据党章规
定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
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等
规定。
重点2：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特别规定

深入总结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在
现行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专节的
基础上，设“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
定”专章。

一是将适用范围由国有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
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二是明确国家出资公司由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等根据授权代表本级
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机构就重要的国家出资公司的重大
事项作出有关决定前，应当报本级政府
批准；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
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三是，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加强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要求国有独
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应当超
过半数；并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
等专门委员会，同时不再设监事会。

重点3：完善公司设立、退出制度
为完善公司设立、退出制度，修订

草案主要在四个方面作出规定。
一是新设公司登记一章，明确公司

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事项
和程序；同时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优化登
记流程，提高登记效率和便利化水平。

二是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明
确电子营业执照、通过统一的企业信息
公示系统发布公告、采用电子通讯方式
作出决议的法律效力。

三是扩大可用作出资的财产范围，
明确股权、债权可以作价出资；放宽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等限制，并允许设
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四是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强化清算
义务人和清算组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增
加规定，经全体股东对债务履行作出承
诺，可以通过简易程序注销登记。

重点4：优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入总结我国
公司制度创新实践经验，在组织机构设
置方面赋予公司更大自主权。

一是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
地位，并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明确
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

二是根据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建设实践，并为我
国企业走出去及外商到我国投资提供
便利，允许公司选择单层制治理模式
（即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公司选
择只设董事会的，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置
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其
中，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

过半数为非执行董事。
三是进一步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

置，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可以不设董
事会，股份有限公司设一至二名董事，
有限责任公司设一名董事或者经理；规
模较小的公司还可以不设监事会，设一
至二名监事。

重点5：完善公司资本制度
为提高投融资效率并维护交易安

全，深入总结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成
果，吸收借鉴国外公司法律制度经验，
丰富完善公司资本制度。

一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
资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只需发
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
作出授权，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运营的实
际需要决定发行剩余股份。这样既方
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又给予了公司发
行新股筹集资本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的发生。

二是为适应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
求，对已有较多实践的类别股作出规
定，包括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
股、转让受限股等；允许公司根据章程
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按照反
洗钱有关要求，并根据我国股票发行的
实际，取消无记名股。

三是增加简易减资制度，即：公司
按照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
以进行简易减资，但不得向股东进行
分配。

同时，加强对股东出资和股权交易
行为的规范，维护交易安全。

一是增加股东欠缴出资的失权制
度，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经公司催缴后在规定期限内仍未缴纳
出资的，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
股权。

二是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
出资的加速到期制度，规定：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的，公司或者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
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
出资。

三是明确瑕疵股权转让时转让方、
受让方的出资责任。

重点6：强化控股股东和经营管理
人员的责任

落实党中央关于产权平等保护
等要求，总结吸收公司法司法实践经
验，完善控股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责
任制度。

一是完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加
强对关联交易的规范，扩大关联人的范
围，增加关联交易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
规则。

二是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包
括：股东欠缴出资和抽逃出资，违反
本法规定分配利润和减少注册资本，
以及违反本法规定为他人取得本公
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时，上述人员的
赔偿责任。

三是增加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与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

四是针对实践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滥用控制地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权益的突出问题，借鉴一些国家法律
规定，明确：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指使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股
东利益的行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
失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
带责任。

重点7：加强公司社会责任
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有关要求，加强公司社会责任建设，
增加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
在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义务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
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国家鼓
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
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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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